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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读一段文字,希望能够联系到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三个月前的一个礼拜一，ABC，CBS 广播电台（注：美国广播公司，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分别报道并称赞了使用药物安乐死的例子，

《早安美国》节目主持人把当事人詹尼弗·曼内德誉为年轻勇敢

的女士，盖尔·金，查理·罗斯等人称赞她的短暂而有意义的一

生，斯范娜·盖特瑞说，曼内德的勇气何等感人；盖尔·金说，

谢谢你詹尼弗，你是何等有勇气，我想到你的家人，他们现在和

你在一起；奥倘若说，是啊，找到一个有尊严之死的确很难，很

多人能够理解，当然这是个重大决定；ABC 电台引用了《选择结

束生命组织》的一段话，她选择了安乐死药物，缩短自己的死亡

过程。她在几个月前得到了此药物，她按照自己的愿望，在卧室

里，死在了亲人的怀抱中；她在社交网上对支持她的朋友们说：

再见了，世界！作者在结束前说，上个月詹尼佛和家人去了一趟

大峡谷，这是她的最终愿望之一，说：自由在你的选择之中。 

你们中间大概也有人听说过这个故事，当事人詹尼弗患了癌

症末期，用药物在自己的生日结束生命。首先，我不想让你们误

解，医药给人巨大帮助，我们应该为医护人员感谢神，这是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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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事情，我只是想稍微强调一下。事实上，一位古时的犹太

拉比说，神创造了医药，明智之人不会蔑视。神的工作不会结束，

直到全地都成为完全平安。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同意，生命是神

的恩赐。从事医疗职业的人选择的是维护生命，他们一生都在从

事这件事情，的确是在做好事。在历史上，甚至在宗教改革时期，

医护人员被称为是神呼召的健康使者。出埃及 15 章 26 节说：耶

和华是医治你的。从一个角度上说，基督教一直都把医药行业视

为是神在这个领域里的使者，是神的手在维护、保守我们的健康。

因此，医药是抵制死亡的，医药和行医不是邪恶而是美好的职业，

可以帮助人维护健康，维持生命，我肯定你们很多人在自己的生

活中也都从医药得益处。我很感谢神，今天我们不会在二三十岁

就死，因为很多疾病已经是可以医治的。 

把病人死亡怪罪在医生身上是不对的，哪怕是滥用医药导致

的医学死亡，也不单单是医生的责任，而是他们对市场、对社会

的一种反应。很大问题是人们那么恐惧死亡，要么以为医生能够

拯救，要么就怪医生失职。常常在葬礼上听到，那个医生处理不

当，那人本来可以活的久一些的。我们死的不好，就很容易责怪

是别人的责任。我们知道医生的职业道德宣誓，这在过去是人人

都知道的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词： 

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

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

犹我兄弟，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



口授书传，俱传之吾与吾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

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

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

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

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

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

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

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

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尚使我严守上述

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

地鬼神实共亟之。 

在当时的希腊文化里，有人若患无可医治的重疾，给此人毒

药，让其无痛死去，被认为是明哲之行。但希波克拉底认为这样

做不道德，他问自己：如果你知道某人被重疾所缠，你应当采取

什么措施？因此他起了上述行医誓言，说：我坚决不把毒药给予

病人哪怕是当事人主动要求。他是在与当时的文化抗争，认为他

自己的呼召是为了维护生命，因此绝不助人死亡。 

随着时间推移，到了宗教改革以及后来的时代，佛朗西斯·培

根成为医学研究之光（注：培根是 16 世界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

治家、科学家、法学家，被誉为现代科学的发明者），他反对那种

说当人得了不治之症的时候，就只好随其自然的观点，他说，我



们不应该放弃，而应该做研究，找到医治方法。医生不能只满足

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而是应该深入研究，发现新方法，征服疾

病，维护生命。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对这种观点上的改变都很感

激，今天绝大多数人不会因患流感或者食物中毒死亡。回顾历史，

在今天看来很容易医治的疾病那时候使很多年轻人早逝。 

改革宗或者基督教新教重视每个人的蒙召，我们每个人都被

神呼召从事不同的职业，用我们所有的精力、智慧、能力去完成

自己的本职工作。培根认为，说不治之症就等同于放弃。同时，

培根具有基督教信仰，他相信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但毕竟我们

是人，从最高意义上说，神是决定一切的。或许有些东西是我们

永远都不能征服的，这是一种谦卑态度。 

到了早期的现代主义，他们继承了培根的契而不舍，但很快

就放弃了具有个性的神，后来就是科学与医学干脆完全扔掉神，

只需要科学技术，最终医生成为了神。在这个过程中，医学术语

发生了改变，理念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身体而不是全人成为研

究对象，因为我们不再相信人有身体与灵魂，不相信人是按照神

的形象造的，于是我们不过是物质的个体，那么身体就只不过像

一架机器需要被弄个明白，既然是一部机器，那么只需要掌握正

确的设计与操作。疾病只是这个体系里出了个问题，可以设法解

决。没有任何其它原因，没有内疚、也不存在罪恶感。血压高了

就通过药物把血压降下来，不会考虑什么是根本的问题。因此，

医生只针对一样东西，那就是人的身体。问题是，科学离开了神，



你可以获得许多信息、取得很大进步，但是你永远无法考虑到伦

理道德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最高权威告诉你，应当如何处理、使

用那么多的信息。剩下的只是一个身体和解决身体问题的方法，

而缺乏指导和规范行医的道德标准，有了新的发明，却没有道德

约束，想怎么应用就怎么应用。 

可以这么做和应该这么做是不同的。于是，让一个人无痛死

亡就变得没什么顾忌，并且如此这般还成为了英雄。现代医学的

观点，治愈和让人延迟死亡是目的。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有

的病人靠体外的机器维持，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 

1940 到 1950 年代现代主义达到了高潮，医生被视为是人体

的主宰，维持生命成了高尚的行为。因为医生是专业人员，他们

拥有了完全的掌控权。任何医疗方案，所有可能的选择都必须由

医生决定。后来出现了要求病人权利的运动，1970 年代达到高潮。

历史上人们一直在为争取权利而抗争，对象只有两个，要么是君

主王朝或者专权政权，要么就是宗教神职人员和教皇压迫人民，

从而导致人们起来反抗。有意思的是，到了七十年代，人们起来

抗争，要求病人的权利，反对医疗上的专制。从一个角度上说，

医药成了上帝，医生是让你活命的神，因为人们已经弃绝了真神，

他们说了算。于是公众要求对医疗处理有话语，知道我们接受的

是什么样的治疗，人如何死得有尊严。这件事情是从那些长期靠

机器存活的病人开始，有些家属和病人都不愿意这样不休止的延

长，因为他们的身体早已没有了正常功能，因此告上了法庭，病



人说，既然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即使医学上有处理方法，并不

意味着我愿意接受这样的处理，一直拖下去。 

有意思的是，罗马天主教在关于医学道德问题上对大众发声，

做的比基督教多得多，当时的教宗庇护三世说，没有人非要靠极

端措施活下去；我们应该采取神所赐的正常医疗措施恢复健康，

比方说，你患了癌症，还可以活 6 个月，假如采取化疗，或许可

以活 8 个月，没有人必须在神面前做出决定，我不得不这样做，

为了多活那两个月而在六个月里不得不悲惨、痛苦地活着；因为

我的身体已经到头，这是神的旨意。我可以选择不做化疗而不必

担心引起伦理道德上的争论。争取病人权利的运动就是这样开始

的。 

现代人没有了神，失去了道德标准，有尊严的死的定义也完

全变了。现在，有尊严的死成了你自己选择如何死，和从前完全

不一样。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例子，我选择早死，就成了有

尊严的死。这完全不同于我选择不使用科技方法延长我的生命，

顺服神的旨意和时间而死。这两个声明的伦理道德上差别在哪

里？ 

前者是说，我要毁掉生命，因为我不想受苦，我选择提前结

束我的生命，因为今天的科技允许怎么做。后者是说，我不想用

科技不必要地延长生命。 

因此，一开始争取病人权利是件好事，到了今天决定权掌握

在个体的人手里。就连当初希波克拉底也不同意，你不具有决定



你自己终极命运的权利，不可以选择不必要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此之后，由于公开场合谈论死亡不受欢迎，于是就出现了

眼下那种说，我们应该讨论死亡，我们对死亡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不幸的是，出现了‘死亡是自然的’这个口号，根本不承认神的

掌管，因此也没有伦理道德可言。既然死亡是自然的，甚至还可

以庆祝，说什么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完全荒唐。死亡就是生

活结束，不是生活的一部分。 

上述的这些运动虽然有好意，但也被大恶所利用。今天有一

种被称为 hospice 的即临终关怀医院，那是一位叫茜茜利·桑德

斯的英国护士，后来成为医生的妇女于 1951 年创建起来的，目的

是让病人在一个家庭环境里走完人生最后的路，而不是被现代医

疗科技所包围，作为一位基督徒，她认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每个人都具有其人性，因此在治疗中应该被视为一个由身体、灵

魂组成的完整的人；因为那么久以来，科学针对的只是身体，桑

德斯说，我们不应该只管身体，病人还有家庭，朋友，因此只要

有可能，应该死在家里而不是在医院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因此

她创建的临终关怀医院给病人一个像在家一样的感觉，周围是家

人和朋友，死得具有真正的尊严。有意思的是，她的第一个病人

是位犹太人，不是基督徒。她坚持认为，我们以基督教观念为任

何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把病人当作一个人来服务。后来发展到

美国，神一直都是临终关怀医院的中心， 

(注：桑德斯女士是一位基督徒，曾获英国社会、医学界等多



项荣誉，临终关怀医院的初衷是为那些患了重症或不治之症，于

人世不久的人服务的，宗旨是让病人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里能够

活得有尊严，身体和灵魂上能够都到照顾、得到安慰，医院里除

了医护人员，还提供艺术、音乐、戏剧等等各种理疗）。 

但后来这个运动在现代主义影响下，使神成了神秘不可知，

因此临终关怀医院也不可避免地被当今文化污染。现在，临终医

院的宗旨成了我们如何使病人无痛死亡，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开始

的宗旨，但这是件好事，我们不想病人受不必要的痛苦。病死的

人如果能够免除疼痛是个祝福。但是如果最大的目的是为了病人

无痛而死，那么会存在什么样的危险？为了除去痛苦，那么就是

势必要用药物，假如给病人使用大量吗啡或其它药物，那就有可

能使病人失去感觉和思维，从而失去了我们想要保护的人性。我

认为，临终关怀医院为我们的社会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但今天

的临终医院却已经离开了当初的基督教原则。今天你听到某某人

进了临终医院，你的反应是什么？噢，那人快死了。但这并不是

桑德斯女士开始的目的。虽然临终医院是为那些走向死亡过程中

的人设立的，但绝不是为了加快此过程，或者使用药物使病人在

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感知被大大压制，而是要使病人的身体、灵

魂在死亡过程中都能得到安慰。所以，当你自己或亲人进入那个

时期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和家人可以对最终过程有说话权、

决定权。因此我们事先应该考虑这些事情，比方说，病人自己可

以事先提出要求，我不想再做一个化疗，到了时候，就让我的身



体按照神的旨意和时间结束。作为亲人，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临

终病人仍然有身体与灵魂，因此仍然需要交流、关怀、安慰。 

让我们一起祷告。 


